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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查对制度

宁中西院字〔2012〕70 号

为加强医院管理，保证医疗安全，落实患者安全目标，

提高患者身份识别的准确性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查对制度是保证病人安全、防止差错事故发生的一

项重要措施。医务人员在工作中必须认真执行。

二、查对管理工作由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负责领

导，医务处、护理部、门诊办负责查对工作的具体组织。

三、查对工作具体要求

㈠ 临床科室

1、开医嘱、处方或进行治疗时，应查对病员姓名、性

别、床号、住院号（门诊号）。

2、执行医嘱时要进行“三查七对”：摆药后查；服药、

注射、处置前查；服药、注射处置后查。对床号、姓名和服

用药的药名、剂量、浓度、时间、用法。

3、清点药品时和使用药品前，要检查质量、标签、失

效期和批号，如不符合要求，不得使用。

4、给药前，注意询问有无过敏史；使用毒、麻、限剧

药时要经过反复核对；静脉给药要注意有无变质，瓶口有无

松动、裂缝；给多种药物时，要注意配伍禁忌。

5、输血前，需经两人查对，无误后，方可输入；输血

时须注意观察，保证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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㈡ 手术室

１、接病员时，要查对科别、床号、姓名、性别、诊断、

手术名称、术前用药。

２、手术前，必须查对姓名、诊断、手术部位、麻醉方

法及麻醉用药。

３、凡进行体腔或深部组织手术，要在术前与缝合前清

点所有敷料和器械数。

㈢ 药房

１、配方时，查对处方的内容、药物剂量、配伍禁忌。

２、发药时，查对药名、规格、剂量、用法与处方内容

是否相符；查对标签（药袋）与处方内容是否相符；查对药

品有无变质，是否超过有效期；查对姓名、年龄，并交代用

法及注意事项。

㈣ 血库

１、血型鉴定和交叉配血试验，两人工作时要“双查双

签”，一人工作时要重做一次。

２、发血时，要与取血人共同查对科别、病房、床号、

姓名、血型、交叉配合试验结果、血瓶号、采血日期、血液

质量。

㈤ 检验科

１、采取标本时，查对科别、床号、姓名、检验目的。

２、收集标本时，查对科别、姓名、性别、联号、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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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和质量。

３、检验时，查对试剂、项目，化验单与标本是否相符。

４、检验后，查对目的、结果。

５、发报告时，查对科别、病房。

㈥ 病理科

１、收集标本时，查对单位、姓名、性别、联号、标本、

固定液。

２、制片时，查对编号、标本种类、切片数量和质量。

３、诊断时，查对编号、标本种类、临床诊断、病理诊

断。

４、发报告时，查对单位。

㈦ 放射线科

１、检查时，查对科别、病房、姓名、年龄、片号、部

位、目的。

２、治疗时，查对科别、病房、姓名、部位、条件、时

间、角度、剂量。

３、发报告时，查对科别、病房。

㈧ 理疗科及针灸科

１、各种治疗时，查对科别、病房、姓名、部位、种类、

剂量、时间、皮肤。

２、低频治疗时，并查对极性、电流量、次数。

３、高频治疗时，并检查体表、体内有无金属异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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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、针刺治疗前，检查针的数量和质量，取针时，检查

针数和有无断针。

㈨ 供应室

１、准备器械包时，查对品名、数量、质量、清洁度。

２、发器械包时，查对名称、消毒日期。

３、收器械包时，查对数量、质量、清洁处理情况。

㈩ 特殊检查室（心电图、脑电图、超声波、基础代谢

等）

１、检查时，查对科别、床号、姓名、性别、检查目的。

２、诊断时，查对姓名、编号、临床诊断、检查结果。

３、发报告时查对科别、病房。

四、其他科室亦应根据上述要求精神，制定本科室工作

的查对制度。

五、护理查对制度由护理部另行制定。

六、其他专项查对工作要求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七、查对管理工作纳入科室日常考核，违反本制度将根

据医院《综合目标考核》及《奖惩办法》处理。

八、本制度由医院医务处、护理部、门诊办负责解释。

九、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
